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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京华时报》于杰

2007年12月， 猜忌妻子有外遇，

男子吴某勒死妻子后焚尸灭迹。事发后，

因赔偿 30万元这一酌定从轻情节 ，吴
某获死缓判决。

2008年10月，接到死者家属的抗
诉申请后， 北京市检二分院连续两次启
动抗诉程序，终将吴某送上刑场。

近日， 在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主题论
坛上，北京市检二分院披露了此事。

捕风捉影新婚丈夫杀妻焚尸
吴某1974年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

从小老实厚道，但自尊心很强。
2007年1月，33岁的吴某通过网络认识

了小他4岁、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的湖南女孩
小珊（化名）。相识3个月后，他们闪电结婚。

婚后，小珊辞去了工作在家专职炒股。很
快，家庭琐事使两人的感情由浓转淡，双方常
因琐事争吵。

2007年12月2日上午，从老家探亲回家
的小珊看到家里凌乱，便火冒三丈。此前，因
在妻子外出期间，吴某无意中发现妻子与一
男网友的QQ聊天内容暧昧，怀疑妻子有外
遇。本想和妻子好好谈谈，没想到对方先吵了
起来，吴某怒火中烧。

小珊发完脾气后，进入浴室洗澡。此刻，
吴某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积怨。冲动之下，他

找出一根电线，进了浴室，趁妻子不备，一把
勒住了她的脖子，直到对方不再挣扎。此后，
吴某把妻子抱到床上。在打扫完浴室后，吴某
发现妻子还有一口气，便再次掐住妻子的脖
子直至她身体僵硬。

杀妻之后，吴某到三里屯雅秀市场买了
一个大号的旅行箱，用来装尸体。随后，他开
车到房山良乡一荒地里，用汽油焚尸灭迹。

当晚，吴某回到家后接到了岳母从湖南
打来的电话。岳母称要和她女儿通话，吴某回
答说“她已经睡着了”。

现场脚印揭穿“未出门”谎言
两天后，吴某向朝阳平房派出所报案称

妻子走失。小珊的父母多次打电话没有联系
到女儿，也从老家赶来北京。吴某左眼角的伤
痕和房间里的玻璃碎片引起了两位老人的怀
疑。尽管吴某否认和妻子打架，小珊的父母还
是向警方反映了情况。

2007年12月3日，在房山良乡附近一麦
田里，警方发现一具被焚烧的无名女尸，尸体
已高度炭化。经对小珊父母的生物物证鉴定，
证实女尸就是小珊。根据小珊父母提供的情
况，警方怀疑小珊之死与吴某有关。

吴某则向警方称，妻子12月2日从湖南
老家回到朝阳区国美第一城的住处后，两人
一直未出门。第二天早上吴某离家上班后，妻
子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在派出所，警方对吴某所穿的皮鞋进行
了提取。经比对，这与焚尸现场提取到的脚印
印迹相同。随后，警方又提取了吴某的指纹，

发现与焚尸现场盛装汽油的水壶上的指纹相
吻合。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吴某的灰色宝来
车于12月2日晚到过房山，吴某显然在撒谎。
看到警方出示的这些证据，吴某供述了一切。

赔偿30万一审获死缓轻判
2008年5月，吴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

市检二分院提起公诉。一审判决认为，仅凭一
份聊天记录不能认定小珊出轨，但鉴于吴某
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且吴某的家人赔偿
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对吴某判处死
刑，并缓期两年执行。

2008年10月20日，小珊的父母来到北
京市检二分院为女儿被害的案子申请抗诉，
强烈要求将吴某“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检方审查后认为，对吴某的量刑确有不
当之处：

首先，一审判决以“吴某能够如实供述犯
罪行为，且其家属赔偿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
济损失”为由，对吴某判处死缓，属于适用法
律不当。实践中，上述酌定情节并不足以对吴
某从轻处罚。

其次，吴某杀妻后，向妻子家人谎称妻子
离家出走，甚至向公安机关报假案称妻子失
踪，属于心存侥幸、拒不交代犯罪事实。综合
全案卷宗来看，吴某的有罪供述是在公安机
关已经发现被害人尸体，且已经在焚尸现场
提取吴某脚印和指纹之后作出的。一审判决
据此认为“吴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从而对
其判处死缓的依据不足。

两次抗诉死缓终改死刑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检察官认为，对于

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亲人的犯罪，仅仅因为是
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
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

2008年10月28日，北京市检二分院作
出了抗诉的决定。

2009年3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将此案刑
事部分发回重审。在此期间，被害人小珊的父
母又多次打电话给承办检察官，表示尽管吴某
的父母向他们赔偿了30万元，但他们仍旧不
能原谅吴某杀害爱女的行为。他们已向法院
表示愿意放弃民事赔偿，请求依法严惩吴某。

不过，法院依旧判处吴某死缓。
2009年6月，北京市检二分院以同样的

理由再次提出抗诉。
2009年10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决认

定，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以及认为原审判决
量刑不当、建议改判的意见，理由充分，应予以
采纳。最终，北京高院决定撤销原判决，改判
被告人吴某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今年4月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吴
某被执行死刑。

一年两次抗诉 北京杀妻焚尸恶人终赴死

■通讯员季光凯

深夜， 一名中年男子发短信对朋友
说自己遭人“ 持枪绑架”，随时可能有生
命危险。 朋友马上报了警。 接警后，瑞安
警方立即启动紧急处置突发事件预案，

迅速展开行动， 经过3个多小时的周密
部署和果断出击，最终安全解救“ 人质”，

并成功抓获8名“ 劫匪”。 然而，这起所谓
的“ 持枪绑架案”的实情，却让人大跌眼镜。

深夜报警
12月7日23：06，瑞安市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突然接到报警：一男子被人绑架到市区
安阳街道某宾馆房间内，对方是外地人，手里
有枪。警方立即展开初查。

经了解，报警人于刚接到朋友李某发来
的手机短信，李某称自己被人绑架到某宾馆，
对方索要3万元赎金，不然就“毙”了他。

人命关天，此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瑞安市公安局副政委周毓平亲自挂帅，迅速
调集20多名民警赶赴宾馆附近集结。夜里寒
气逼人，路上行人渐稀，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
斗一触即发。

两名便衣民警进入宾馆乔装侦查，很快

确定，“人质”就被关押在208房间。随后，民警
从宾馆前台了解到，入住207房间的客人也是
和208房间的人一起来的，总共有十来个人。

“确保人质人身安全”，这是警方首先明
确的行动要求，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208
房间。由于屋内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携带枪
支，危险性大，警方决定出其不意。8日凌晨1
点30分，在208房间房门的两侧，特警、刑警
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冲入房间展开
抓捕。为了不引起屋内人员的警觉，一位民警
假装成宾馆的服务员，以送洗浴用品为由前
去敲门，隐藏在房门两侧策应的民警贴着墙
壁屏住呼吸，伺机行动。

当房门一打开，等候在外的民警们飞快地
冲入房间。“不许动，警察！”民警们犹如从天而
降，屋内的6个人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已经
全部被按倒在地。其中被数人围在床上的中年
男子，就是遭“绑架”的人质，得以安全获救。随
后，隔壁207房间内的3名男子也被警方抓获。

赌博惹祸
8日凌晨1点45分，解救行动顺利结束，

“人质”安全获救，8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可警
方连夜审查后发现，所谓的“持枪绑架案”，竟
然只是一场缘起于赌博的闹剧。

今年42岁的李某是文成县人，生性好

赌，由于家人都在外地做生意，他便租了房子
住在瑞安，平时在厂里打工。12月7日下午，
由于工厂没开工，李某闲着没事在朋友那里
玩，无意中听人说起市郊某山上有很多人在
赌钱。当天身上刚好有1000元钱，李某心里痒
痒的，就想去赌几把，碰碰运气。

到了山上，男男女女很多人在那里赌钱，
李某也挤了进去。刚开始，李某还只是5元、10
元地押，没想到都是输，他就把钱越押越多，
结果1000元钱转眼输了个精光。

这时，边上有几个放高利贷的人说可以
先借钱给他，赢回来的话当场还清，输了的话
下山再还，利息是借1万元每天付息300元。
为了翻本，李某借了1万元钱，不过借钱时
300元利息直接被抽掉了，他拿到手的是
9700元。谁知这些钱很快又被输光了，此时的
李某显然已经赌红了眼，他又先后向那些人
借贷了2万元去赌，没想到照样血本无归，全
部输掉。

债主当场催李某还钱，李某支支吾吾地
回答不上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经济条件并
不好，根本无法筹到这3万元。赌场里的人把
他带下山，关进那间宾馆房间。

七八个人围着李某，让他立即还钱。“不
还钱，就把你丢到飞云江里！”“今天如果不把
钱还出来，就拉到山上毙掉！”面对对方的威
胁恐吓，李某心里直发毛。百般无奈之下，他

只好发短信给朋友，让朋友送钱过来，还说自
己被人绑架，而且对方手里有枪。朋友收到短
信后，一时没了主意，只得向公安机关报案，
以致有了后来这一番折腾。

自食恶果
在警方的果断出击下，一场闹剧总算是

有了收场。抓获的8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来自
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还有几个是浙江本
地人。这些人大部分有犯罪前科，像吴某因
抢劫罪于2004年被判刑，今年8月刚刑满
释放；吴某某因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于
200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袁某因诈骗
罪于200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这8
名犯罪嫌疑人，平时都在赌场厮混，他们中
有出资开设赌场的，有放高利贷的，还有直
接参赌的。

12月8日下午，吴某、袁某等8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全部被瑞安警方刑事
拘留。而本案中的“人质”李某，本身也参与了
赌博违法活动，被瑞安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
留14日、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

近年来，因赌博滋生的违法犯罪现象屡
有发生。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赌博本身就
是违法行为，会受法律追究，请大家洁身自
好，远离赌博。

“ 快点拿钱过来，我被绑架了，他们手上有枪”

“持枪绑架”原来是一场赌博引发的非法拘禁案


